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南京江北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已由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6月27日审议制定，现就《决定》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决定》的必要性
国务院批准设立南京江北新区以来，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已经逐步展开，根据省委省政府批复成立了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称新区管委会），优化重组职能机构，组织架构基本成型。
新区管委会作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非经法律法规特别授权，不具备以自身名义独立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资格。
由市人大常委会基于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的县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专项决定，赋予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机构行政主体资格和行政管理事项，对促进和保障江北新区各项工作开展很有必要。
二、《决定》的主要内容
《决定》采用简单结构，不分章节，共九条。主要内容是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机构职责、权责清单编制及调整、属地区政府行政职权、市级部门派出机构职权、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先试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法规、规章适用调整等。
三、有关问题说明
（一）关于新区管委会行政主体资格与职责
《决定》赋予新区管委会行政主体资格，明确新区管委会主要职责，并依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南京江北新区管理体制的意见》（宁委发〔2017〕18号）中对新区空间架构与赋权架构的规定，将新区管委会行权地域划分为直管区、共建区与协调区，分别赋予新区管委会在不同区域内相应的行政管理权限。
在直管区内，除涉及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工作按行政区域分别由浦口区、六合区统一负责外，新区管委会行使省、市依法赋予的各项行政管理权限，包括经济管理、城市建设管理、社会事务和社会管理的权限。
考虑到新区管委会正积极向省政府申请行使部分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同时部分市权已下放至行政区行使，为实现权力运行闭合，规定新区管委会应“行使省、市依法赋予的和区级的行政管理权限”。
在共建区内，建设发展以行政区为主。新区管委会行使市级规划、国土、环保审批管理权限，负责重大项目、重大政策的协调实施。新区管委会根据江北新区发展需求可以依法行使共建区内其他市级审批权限，承接相应服务事项。
在协调区内，新区管委会着眼江北新区发展目标定位、整体功能的发挥、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加强对相关重大事项的沟通、协调。
（二）关于新区管委会职能机构独立行权
在赋权至新区管委会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赋予新区管委会职能机构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主体资格。
从法条规定上看，职能机构可以成为经授权的行政主体，《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主体是否具有行政职权必须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台法规性决定形式赋予新区管委会职能机构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符合上位法规定。
从行政管理实践上看，赋权至职能机构有其必要性与积极作用，对新区管委会职能机构赋权到位，有利于推动各职能机构各行其职、自负其责，提升行政运行效率，切实担负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等法律责任。
为提高行政效率，体现便民利民宗旨，《决定》授权新区管委会职能机构可以依法委托街道办事处实施有关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同时，为推进新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运行，《决定》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江北新区行政管理权责清单，明确具体权力事项、行使主体、行使方式和行使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并根据江北新区发展需求进行动态调整。
（三）关于新区范围内行政区政府的行权边界
《决定》在授权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机构直接行使直管区内市级、区级行政管理权限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浦口区、六合区、栖霞区政府负责直管区外各自行政区域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事项除外，从而明确新区范围内各行政区政府行权的地域及事项，并授权市政府对新区管委会在共建区、协调区内的管理事项进行动态调整管理，为新区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留出空间。
（四）关于市级部门派出机构的行权边界
目前，在新区范围内设立派出机构的市级部门有市规划局、国土局、公安局、工商局、质监局、国税局、地税局等，今后相关市级部门还将根据需要保留、撤销、调整或在直管区内增设相关派出机构。
《决定》规定“派出机构，负责规定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依法行使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权”， 鉴于各派出机构在直管区、共建区和协调区范围内所负职责不同， 《决定》要求派出机构行使管理权限要“接受新区管委会的统筹协调”，同时，授权市政府确定相关具体事项。
（五）关于先行先试权
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南京江北新区的批复》（国函〔2015〕103号）、《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南京江北新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苏发〔2016〕6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无锡等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方案的复函》（苏办〔2017〕12号）以及江北新区高效开展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决定》支持江北新区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优先实施国家和省各类试点政策，探索扩大深化改革的领域和内容，同时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市场监管体制、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提出具体要求。
（六）关于规范文件制定和法规、规章适用调整
新区管委会作为本决定授权的行政主体，有权制发有关规范性文件，《决定》明确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机构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
在遵循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原则下，根据江北新区改革发展需要，《决定》授权新区管委会可以对本市法规和规章在江北新区的适用作出调整，但需要通过法定程序。
需要调整本市规章部分条款适用的，由新区管委会提请市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需要调整本市法规部分条款适用的，由新区管委会提请市人民政府报市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
《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新区变通执行本市法规、规章的权力，为新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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